
 

 

附件：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执行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冰上运动分会 

    三、承办单位 

哈尔滨体育学院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1. 报到时间：2023 年 9 月 14 日 18 点前 

2. 竞赛时间：2023 年 9 月 16 日-19 日 

3. 离会时间：2023 年 9 月 20 日 12 点前 

4. 竞赛地点：哈尔滨体育学院 

    五、竞赛组别 

1. 男子团体组 

2. 女子团体组 

    六、运动员资格 

(一) 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报名时应具有所代表学校学籍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



 

 

院校学生。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不得报名。 

3. 参赛单位必须赛前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并开

具体检证明，证明适宜参加冰壶项目比赛。 

4. 思想进步、文化课考核合格，遵守学生守则、运动员守则

和有关反兴奋剂管理规定。 

(二) 特殊规定 

2023 年毕业学生可以报名参赛。如 2023 年毕业后又考入其他

院校，则不得代表已毕业学校参赛。 

    七、参加办法 

(一) 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员 1-3 人，队医 1 人，男、女运动员各 5 人。 

(二) 所有参赛者比赛时必须按国际壶联相关规定参加比赛。

如冰刷、服装、换人等相关规定。 

(三) 关于参赛服装要求 

1. 各参赛队需准备深浅两套服装,每套服装包含一件比赛外服

和一件比赛 T 恤。  

2. 服装的后背下部应标有运动员的中文姓名（全称），其上部

为运动员的代表单位的中文名称。所有文字为 4 厘米长，5 厘米高，

黑体字。 

3. 身着浅色服装的参赛队掷浅色手柄的冰壶，身着深色服装

的参赛队掷深色手柄的冰壶。 

(四) 各参赛队在报名结束后，如运动员因故取消参赛或换人，

须由所在学校提供情况说明材料加盖学校公章提交至组委会。 



 

 

(五) 如学校报名后整队未按相关要求进行报到且没有学校出

具的情况说明，属无故弃赛情节严重，将取消学校次年参加此项

比赛参赛资格，并进行大会通报。 

(六) 报名办法 

1. 各参赛单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1),并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于 9 月 7 日前将盖章报名表电子扫描件(PDF 格式)和报名表

(未加盖公章的 WORD 格式)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傅博老师邮

箱：732151863@qq.com。         

2. 报名截止后两天内会和各学校领队确认报名信息，请保持

手机畅通，如未接到确认电话请主动与傅博老师 18546251415 进

行确认，确保报名成功。 

    八、竞赛办法 

(一) 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版

《2022 版冰壶规则》。 

(二) 各项目报名队伍超过八支队伍，第一阶段采取分组循环。

第二阶段采取单淘汰赛制决出名次。 

(三) 各项目报名队伍少于或等于八支队伍，第一阶段采取单

循环。第二阶段采取单淘汰赛制决出名次。 

(四) 根据上届赛事排名落位种子队，小组位置号在队会上抽

签决定。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 录取名次 

各项目录取前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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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奖励办法 

1. 获得各组别前 3 名的运动队颁发奖牌；前 8 名的运动队颁

发成绩证书。 

2. 比赛将评选最佳男运动员 3 名，最佳女运动员 3 名，精神

文明运动员 5 名，优秀教练员 3 名，优秀裁判员 2 名；评选体育

道德风尚学校若干，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十、报到 

(一) 报到地点 

1. 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2. 报到联系人：傅博 18546251415     

(二) 交验材料 

1. 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 报名表原件。 

3.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4. 保险单据（各参赛代表队所有人员须自行购买关于本次比

赛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内容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

不低于 10 万）；意外医疗（包含门急诊和住院费用，保额不低于 2

万）；二级（含）以上医院体检证明。 

5.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 2）。 

6. 本校 4 号校旗一面，赛事结束后退回。 

以上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十一、开闭幕式、颁奖仪式、联席会须知 



 

 

各参赛队伍须按组委会要求参加开幕式、闭幕式、颁奖仪式

及领队、教练员赛前联席会，无故不参加者，取消比赛资格或比

赛成绩。 

    十二、技术官员 

根据《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裁判员选派管理办法（试行）》及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办法（试行）》。资格审查

委员会人员、仲裁委员会成员，裁判长、副裁判长、骨干裁判员，

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选派，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经费 

1. 食宿费：根据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赛事活动食宿费收费标准指导意见》，为保障赛事安全，本次

比赛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由提供食宿服务单位自行收取并开

具发票，参赛人员费用自理。缴纳费用标准为：340 元/人/天，提

前离会不予办理退费。赛会期间产生单间房差，请自行缴纳。 

2. 申诉费：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标准

的通知》（教体秘〔2012〕16 号）文件规定，任何参赛单位提出申

诉时，须向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交纳申诉费 2000

元，胜诉退还申诉费，败诉申诉费上交赛会组委会。 

3. 抵押保证金：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

标准的通知》（教体秘〔2012〕16 号）文件规定，为加强对参赛队

伍的管理，保证赛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参赛队伍在比赛期

间须交纳“抵押保证金”，每队不低于 3000 元，对在比赛期间未发

生违纪行为的代表队，将如数退还“抵押保证金”。 



 

 

4. 其他费用自理。 

    十四、赛风赛纪 

1. 各参赛院校需对本校参赛运动员进行严格把关。 

2. 对违反运动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技术官员及

其所在单位的处罚，严格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和赛会相关规定执行，并对相关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进行责任追

究。 

3. 赛会期间如对参赛运动员资格问题有异议，可向大会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交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相关材料、申诉费。 

    十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冰上运动分会 

穆亮，电话：15663772999 

（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安巍，电话：010-66093731，18611837899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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